盐城市审计局关于聘请外部专业人员
参与悦达一厂北侧卫生防护区房屋征收补偿资金审计工作的通告

　　因工作需要，我局拟聘请外部人员参与悦达一厂北侧卫生防护区房屋征收补偿资金审计工作。根据《盐城市审计局聘请外部机构和人员参与审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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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须知
(一) 报名机构须对照本通告条件，并充分考虑自身人员数量、专业水平及成本效益的实际，慎重报名。被聘用人员须服从我局工作安排，接受我局工作考核，对项目完成时间和质量作出书面承诺。

　　(二)下列机构及其人员不得报名。
　　1. 有《审计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571号)第十二条规定须回避情形的；

　　2. 已参与过该项目的招标代理、资产评估、咨询服务等事项的；

(三)参加人员必须为在该中介机构注册并从业人员。

(四)如发现已参与相应项目相关事项工作仍报名的，取消参评资格。

三、报名资料提交

各机构报名时，须提供下列资料：

1.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及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扫描件。

2.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和营业执照扫描件。

3.拟派出人员的执业资格证书及其从事过相关工作的证明性材料（如合同、协议等）

4.报价承诺书。

5.审计实施方案及保障措施（加盖单位印章页需扫描）。
上述资料在确定中选机构后，该机构须送达原件。

四、资料提交期限、机构选择相关事项 

1.申请资料递交，时间截止2015年5月12日下午15：00，以收到报名资料电子版为准（发送到ycauditfzc@163.com）。 

2.外聘机构选择，我局将组织5名以上专家，对各报名机构提交的资料，从报名资格（10%）、资料的全面完整性（20%）、审计实施方案（50%）、保障措施的操作可行性（20%）等方面综合考查，确定中选人并电话通知。

3.报名资料一律不予退还。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唐先生  联系电话：0515－8830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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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城市审计局拟聘请外部人员参与审计项目情况表

		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拟聘请中介机构及人员资格条件		预计工作时间		费用结算标准		备注

		1		征收补偿资金审计		悦达一厂北侧卫生防护区房屋征收补偿资金审计		根据市政府2014年第91号会议纪要精神，决定启动悦达一厂涂装车间40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的居民房屋征收工作。该地段房屋征收现状面积4.09万平方米，2015年3月1日的征收预估值为3.26亿元。		拟聘1家具有经批准的盐城市区范围内会计师事务所（含江苏范围内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盐城分支机构、分部）、江苏省注册会计师协会2014年度综合评价AA级以上，且近3年承担过拆迁工程资金在5000万元以上的财务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审计工作。拟聘单位参与审计工作人员要求：须具备与承担的审计工作所要求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和类似工作经历。聘用人员2人（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人员各１人）。最终聘用人员数量根据项目实施需要进行调整。		初定聘用3个月 (最终工作时间根据项目审计工作需要调整)		聘用人员按每人每天500元标准结算（根据实际工作日考核结算，超过３个月的，实行限额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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